
厦门大学材料学院博士生中期考核工作办法 

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是综合考察博士生科研能力和培养博士生

潜质的重要手段,是规范博士生培养过程,提高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。

为了进一步严格和规范博士生中期考核制度,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的

基础上，根据“厦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方案”以及“厦

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暂行办法”，制定“厦门大学材料学

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办法”。 

一、考核目的 

开展博士生中期考核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博士生的培养质量, 在

博士生进入学位论文写作之前,通过综合考察博士生的知识 技能、科

研能力和研究进展情况,督促博士生认真开展学习和研究,帮助博士

生及时完成学业任务,同时对不适宜继续攻读的博士生进行分流管

理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中期考核工作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组织。学院成立中期

考核工作小组，每个小组由 3 至 5 名校内外的教授或副教授和 1 名秘

书共同组成，组长由具有博导资格的教授担任。原则上导师不参加考

核学生所在的工作小组。 

三、考核对象 

博士二年级学生(包括硕博连读生和申请-考核制博士生)以及直

博生三年级学生。有特殊原因（如公派出国等）需延迟进行中期考核

的，需提前两个月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延期进行，无特殊原

因未参加中期考核的视为中期考核不合格。 



四、考核时间 

每学年春季学期（5 月中下旬）。 

五、考核形式 

博士生中期考核包括书面报告和面试两部分。 

书面报告要求博士生提前准备经导师审核的详细的中期进展报

告（包括博士论文研究工作计划、研究内容以及研究工作进展等，参

照学位论文形式），并提前一周将纸质版（一份）及PDF电子版提交

给研究生秘书。 

面试包括学生PPT汇报和答辩两个环节，全程录音。每位博士生

的PPT汇报时间不少于10分钟，被提问时间不少于10分钟。在博士生

汇报完后，考核小组应秉承公正的原则，根据博士生的研究工作进展、

汇报和答疑的具体情况以及研究潜力、课题创新性，在充分讨论的基

础上确定本组博士生中期考核的成绩和排名。 

六、考核结果及分流 

1． 博士生中期考核的成绩分为合格和不合格。成绩评定由中期考

核工作小组确定,如遇重大分歧无法评定者,由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或学位评定工作小组讨论决定。 

2． 每年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生中必须至少有 5%的博士生考核不

合格，且至少有 1 名博士生考核不合格。 

3． 中期考核不通过者应在 6 个月后择期重新考核。硕博连读生、

直博生第一次中期考核不通过的，考核小组在征求导师意见后

可要求将该博士生转为硕士生进行培养，如该生希望继续攻读



博士学位的，可在 6 个月后择期进行第二次中期考核，第二次

中期考核不通过者予以硕士毕业或退学处理；申请-考核制博士

生中期考核不通过的，应在 6 个月后择期进行第二次中期考核，

第二次中期考核不通过者予以退学处理。 

4． 博士中期考核通过者，获得 1 学分。 

七、其他说明 

1.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从 2016 级博士生开始实施，2015 级参照

实施。 

2. 本规定由厦门大学材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厦门大学材料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07 日 


